
中国政法大学教职工在职攻读学位协议书

订立协议各方：

甲方：中国政法大学人事处

乙方：用人部门

丙方：在职攻读学位研究生

甲方拟同意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____________同志（以

下 简 称丙 方 ） 为 __________________ 学 校 __________________ 专 业 在职

_________培养 研究生。时间：_________年_____月至_________年

_____月。为加强对丙方学习期间的管理，明确甲、乙、丙三方各自的权利和义

务，根据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签订如下协议：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应根据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及时为丙方提供在学习期间的工资福

利待遇，及必需的生活、学习条件；

2. 丙方毕业后，甲方有权将丙方继续安排在乙方工作。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有权利要求甲方继续将丙方安排在本部门工作；

2. 乙方在丙方学习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占用丙方编制；

3. 乙方在丙方学习期间无正当理由不得将丙方辞退、解聘或退回甲方。

三、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丙方在学习期间，可继续享受国家和学校规定的在职人员工资及其他福

利待遇；

2. 丙方学习期间如因病或其他原因不宜继续学习的，按国家和学校有关规

定处理；

3. 丙方学习期间如能按规定完成教学工作量或本岗位工作任务，可以参加

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

4. 丙方学习期间如遇学校教职工年度考核晋级，可参加当年的年度考核晋

级；



5. 丙方毕业后，在五年内不得提出调离学校的申请，如本人不服从工作分

配，按学校编外制度办理。

四、丙方学习所需费用的报销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五、违约责任

1. 甲方如未及时提供丙方在学习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以及未将丙方继续安

排在乙方工作，乙方和丙方有权向甲方的上级主管部门申诉；

2. 乙方如拒绝接收丙方继续在本部门工作，甲方将收回丙方在乙方的编制；

3. 丙方毕业后在甲方工作未满五年要求调离的，每提前一年需交纳违约金

4000 元；

4. 丙方毕业后在甲方工作未满五年要求调离的，除需交纳违约金外，还需

偿还学校为其支付的培养费，每工作一年可按学校已支付培养费 20%递减。

六、如丙方与甲方签有其他协议或合同的，仍同时执行原协议和合同中的

有关规定。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按国家文件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八、本协议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九、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各一份，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协议请双面打印。


